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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磐安县
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乡镇党委，各系统党委，县机关各部门党组织，金磐开发区，大盘山管理局，新城区，磐安工业园区，云山旅游度假区：

为深化“讲文明树新风”活动，切实增强广大驾驶员的文明交通意识、安全行车意识和法制规范意识，不断促进遵章驾驶、文明驾车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，创造安全畅通、和谐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，按照我县《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的总体要求，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委直属机关工委、县新闻传媒中心、县广播电视台决定联合开展磐安县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活动。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届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以努力提高公民文明交通素质为目标，以“关爱生命、文明出行”为宗旨，全面促进社会文明交通良好风尚的形成，营造“安全出行、礼让出行、文明出行”的浓厚氛围，进一步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。
二、评选范围
磐安县各行业、各系统、各单位中的公务车驾驶员、客货运车驾驶员、私家车驾驶员。

三、评选条件
1．参评人员在磐安生活工作，并具有10年以上驾驶经历（2001年9月1日之前开始驾驶）。身体健康，模范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规，安全行车，3年内无行车责任事故（2008年9月1日起计算），5年内无一般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驾驶员（2006年9月1日起计算）。
2．讲究交通公德，自觉倡导“六大文明交通行为”，摒弃“六大交通陋习”，抵制“六大危险驾驶行为”。

3．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努力践行“八荣八耻”等道德规范，有见义勇为、救死扶伤等先进事迹者优先。  
    4．积极参加交通安全宣传活动，协助做好本单位、乡镇村（社区）、学校等各项交通安全活动，在“文明出行”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5．爱岗敬业，服务群众，热心公益，在本单位、乡镇村（社区）等信誉好、评价高，群众公认。
四、奖项设置
通过活动，评选产生10名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和10名“优秀驾驶员”，授予荣誉称号，并予以表彰。
五、推荐方式
1.各系统党委、各乡镇党委和交通局负责组织推荐工作。
2.符合评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也可直接向评选组委员会推荐。
六、评选程序
1．组织推荐阶段（2011年8月）
各系统党委推荐3名公务车（或私家车）驾驶员，各乡镇推荐2-3名公务车（或私家车）驾驶员（乡推荐2名，镇推荐3名），县交通局推荐30名客货运车驾驶员。各系统党委、各乡镇和县交通局就参评人员所报材料及该驾驶员的实际情况，对照参评条件进行初步资格审核。各系统党委、各乡镇、县交通局及直接推荐的单位和个人，在8月31日前将推荐表（加盖公章）报评选组委会办公室。（办公室设在县文明办，联系人：陈瑜；联系电话：84662614。）
2.组织考察阶段 （2011年9月）
首先是初步资格审查，对推荐人选进行遵纪守法情况方面的初步筛选，挑选出较好的前50名人选；第二是交通知识测试，组织前50名人选进行一次常规性交通知识测试，根据测试成绩确定30名考察对象；第三是确定正式候选人，对通过初审和知识测试的前30名人选，由评选组委会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全面考察，按照个人思想道德和工作表现及获得荣誉等进行排名，并由评选组委会投票确定20名驾驶员作为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 正式候选人。
3.社会公示阶段　（2011年9月）　

对20名正式候选人，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示。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。如有异议，评选组委会将进行核实。对于经核实确有问题的候选人，将取消其参选资格。

4．公开评选阶段（2011年10月）
从20位正式候选人中，评选出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。评选采取知识测试、荣誉加分、违章扣分、群众投票和评委评审相结合的方式。知识测试得分20%，群众投票得分占30℅，评选活动组委会成员投票得分占50℅；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级荣誉每次分别加10分、5分、3分；近5年内每违章一次扣2分。群众投票以短信投票方式进行（短信投票方式另行通知）。同时评选组委会召开评审会，最终确定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和“优秀驾驶员”。
5．颁奖表彰阶段（2011年年底）
对评出的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和“优秀驾驶员”进行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并在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。
七、组织机构
为做好本次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，专门成立评选活动组委会，组委会名单如下：

主  任：叶顺清

副主任：郑公民  傅建军
成  员：杨文秀  孔德森  赵旭亮  陈一波  陈明良  陈益青

        陈金宝  童德友  王小敖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赵旭亮兼任。办公室成员由孔初阳、陈汉文、俞新钱、虞晓峰、韦晓良、徐剑飞、林尚木、葛晓华、陈瑜组成。
八、工作要求

1.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开展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活动是一项提高公民文明素质的有效载体，是促进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我县精神文明建设，带动广大群众养成文明出行良好习惯，打造安全畅通、文明和谐交通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。各乡镇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，积极主动地参与，并组织好评选活动的相关工作，保证评选活动取得实效。

2.严格把关，找准典型。推荐和评选工作要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把握标准，严格把关，层层推荐，选好初评人员。要通过此次活动将我县文明驾驶的好典型评选出来，能在全县真正起到文明先锋示范作用，为我县建设文明和谐交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3.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新闻单位要及时宣传报道评选工作，大力宣传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和“优秀驾驶员”的先进事迹。各乡镇，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，讲求工作实效，充分发挥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的示范带动作用，运用典型力量，抓好示范引导，注重推动实践，使文明驾驶逐步成为广大驾驶员的自觉行动，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。
附件：1.磐安县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推荐表
      2.磐安县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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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    磐安县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推荐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               

	出生年月
	
	学  历
	

	联系电话
	
	安全行车里程（公里）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工作单位
	

	取得驾驶证时间（驾龄）
	
	机动车驾驶证号
	

	曾获荣誉
	

	工作简历

	

	简要事迹

（300字左右）
	

	本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推荐部门意见
（系统党委、乡镇党委或交通局）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评委会意见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     磐安县“十佳文明驾驶员”评选报名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出生年月
	
	学  历
	

	联系电话
	
	安全行车里程（公里）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工作单位
	

	取得驾驶证时间（驾龄）
	
	机动车驾驶证号
	

	曾获荣誉
	

	工作简历


	

	简要事迹

（300字左右）
	

	县交警大队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评委会意见

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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